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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路发〔2013〕68 号 
 

 

关于周占飞、陈慧琳 

具有高级职称任职资格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根据《陕西省交通运输厅转发省人社厅关于侯长花等 5 位同志

高级职称任职资格的批复的通知》（陕交函〔2013〕375 号），《陕

西省交通运输厅转发省人社厅关于陈慧琳同志高级职称任职资格

的批复的通知》（陕交函〔2013〕381 号），周占飞同志具有高级会

计师任职资格，任职时间从 2013 年 1 月 20 日算起；陈慧琳同志具

有高级经济师任职资格，任职时间从 2013 年 1 月 27 日算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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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〇一三年五月廿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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